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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大会在其 1 9 8 9 年 9 月 2 2日第 3次 # 会 议上，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 

议，决定在其议程内列入题为"通 à i A童权利公约"的项目并发交给第三委员会。 

2 . 委 员 会 在 其 1 9 8 9 年 1 1 月 8 日 至 1 0 日 和 1 3 日 至 1 5 日 的 第 3 6 至 

4 4次会议上，连同项目 9 5、 9 8 、 1 0 6 、 1 0 7 、 1 1 2 、 1 1 4 和 1 1 5 

—并审议了本项目。委员会的讨论情况载于有关简要记录（ A / C . 3 / 4 4 / S R . 3 6 

- 4 4 ) 。 

3 .委员会为审议本项目，收到有下列文件：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A / 4 4 / 3 ,第五章， A节）；' 

(b) 秘书长关于通 i t X童权利公约的说明（ A / 4 4 / 6 1 6 )； 

将以《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 i义，补编第 3号》（ A / 4 4 / ' a / R e v . l )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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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9 8 9 年 4 月 2 4日匈牙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 / 4 4 / 

2 4 0和 C o r r . 1 )； 

(Cl) 1 9 8 9年 6月 2日圣卢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肘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 A / 4 4 / 3 0 6 )； 

(e) 1 9 8 9 年 7 月 1 4日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 A / 4 ^ 3 9 3 )； 

(f) 1 9 8 9年 1 0月 2 4日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A/C. 3/44X7) „ 

4 . 1 1月 8日第 3 6次会议上，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作了介绍性发言。 

二、提案的审议 

A .决定草案Ay^C.3Z44XL.45 

5 . 1 1月 1 3日第 3 9次会议上，波兰代表介绍了题为"通过儿童权利公约，' 

的决定草案（ A / C . 3 / 4 4 / L . 4 5 ) 。 

6 .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 5 3条提出的决定草案所涉方 

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A / C . 3/44/1^. 47 ) 。 

7 . 1 1月 1 5日第 4 4次会议上，在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之后, 

委员会以 1 3 7票对 1桊， 1票弃； R ,通过了决定草案 A / c . 3 / 4 4 / L . 4 5。 

8 .决定草案通过后，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两国代表作了觯释投票的发言。 

B .决议草案 A / C . 3X44X1.44 

9 . 1 1月 1 5日第 4 4次会议上，主席通知委员会说，秘书长按照大会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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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第 1 5 3条提出的决定草案 A / C . 3 / / 4 4 /工. 4 5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A / 

C . 3/44/1.47 )也将适用决议草案 A / C . 3 / 4 4 / L . 44 。 

1 0 .同次会议上，波兰代表以下列国家的名义介绍了决议草案 A / C . 3 / 4 4 / 

L . 4 4 .这些国家为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玻利维亚、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哩、 

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 

m.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危地马拉、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 

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毛里塔/g»亚、 

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尼泊尔、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掷眉 ― Ç 巴 基 斯 坦 、 

巴拿马、 m .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萨摩亚、塞内加尔、西班牙、 

斯里兰卡、苏里南、瑞典、突尼斯、乌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乌拉垩、委内瑞拉、越南和南斯拉夫。继后，瞜麦隆、儿内亚比 

§和洪都拉斯也加入为决议草案提案国。 

1 1 .同次会议上，继瑞典代表发言以及智利和洪都拉斯两国代表觯释投票的'化 

言（见 A / C . 3 / 4 4 / S R . 4 4 )之后，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 / C . 3 / 

4 4 / L . 4 4 ( 见第 1 3段）。 

1 2 -赞比亚代表（并且代表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以及荷兰、巴西、牙买加、也门、摩洛哥、伊拉克、约旦、日本祁以色列等国 

的代表在此决定之后解释了他们的立场（见 A / C . 3 / 4 4 / L . 4 4 ) 。 

三、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1 3 .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面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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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公约》 

大会， 

fej顾其以前关于儿食权利公约问的各项决议,特别是1 9 7 8年 1 2 !:j 

2 0日第 3 3 Z 1 6 6号和 1 9 8 8年 1 2 月 8 B第 4 3 / 1 1 2号决议，以及人权 

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特别注意到人权委员会 1 9 8 9年 3月 8日第 1 9 8 9 / 5 7号决议，其中委 

员会决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递交一份儿童权利公约草案，以及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9 年 5 月 2 4日第 1 9 8 9 / 7 9号决议， 

重申儿童权利， ; ¥ 爭到特别保护， • ̂ 需 要不断改善世界各地儿童的 ; g 况 

以及他们在和平与安全的条伴下的成长和受教育， 

深切关注世界许多地区儿童的境况由于不合要求的社会条件、自然灾害、 

武装冲突、剥削、文盲、饥饿和残疾而仍然可危，并且深信 ^要采取紧急 

而有、《的1；^家和国际行动， 

念及联合国童基金会和联合 I S在增进儿童的幸福和成长方面的重要作用, 

深信一项儿童权利国际公约作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典范成就，将对保护 

儿童权利和确保儿童福利作出积极贡献， 

考虑到 1 9 8 9年标志着《儿童权利宣言》 2通过三十周年和国际儿重年 

的十周年， 

1 . ik示赞赏/y权夯员会％成儿童权利公约草案的拟定工作; 

2 ‧通过并开方U《'f、批准和加入木决‧]义所附《儿童权利公约》； 

3 . 1兰 ^体会员国优先f虑誓和批准或加入《公约》，并表示*望《： 

约》早曰生效； 

第 1 3 8 6 ( X I V )号决议 . 



A/44/736 

C h i n e s e 

Page 5 

4 . f秘书长提洪一切使利和必要协助，以传播关于《公约》的消,II、； 

5 . f联合国各机构和组织以及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加紧努力，传 

播关于、公约》的消息并促进人们的认识； 

6 . f秘书长就《 > < L i权利公约》的现况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7 .决定在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在题为"儿童权利公约执行情况"的项目 

1、审议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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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儿 童 权 利 公 约 》 

序 言 

本公约缔约国， 

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囚有尊严及 

其平等和不移的杈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铭记联合国人民在《宪章》中重申对基本人杈和人格尊严与价值的信念，并决 

心促成更广泛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 

认识到联合国在《世界人杈宣言》，和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布和同意： 

人人有资格享受这些文书中所载的一切杈利和自由，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而有任何区别， 

回顾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宣布：儿童有杈享受特别照料和协助，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作为家庭所有成员、特别是儿童的成长和幸福 

的自然环境，应获得必要的保护和协助，以充分负起它在社会上的责任， 

确认为了充分而和谐地发展其个性，应让儿童在家庭环境里，在幸福、亲爱和 

谅解的气氛中成长， 

考虑到应充分培养儿童可在社会上独立生活,并在《联合国宪章》宣布的理想 

的精神下，特别是在和平、尊严、宽容、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精神下，»te们成长， 
念及给予儿童特珠照料的需要已在 1 9 2 4年《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才联 

合国 1 9 5 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茵 6中予以申明，并在《世界人杈宣言》、《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是第 2 3和:§》 2 4两条）、《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是第 1 0条）以及关心儿童福利的各专门机构和国际组织 

的:审；.及有关文书中将到确认， 

、 * 2 1 7 ^ ( 1 1丄）"^-决议。 

4 第 2 2 0 0 A ( X } Œ )号决议，附件。 

'i国际联盟正式记录，朴缟第2 i 号 》 1 9 2 4年 1 0月，关文本第 4 3J)U 

s 第 1 3 8 6 ( X I V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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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及如大会 1 9 5 9 ^ 1 1月 2 0曰通过的 i儿童权利宣言》所示，"儿童因身心尚 

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后均需要特珠的保护和照料，包括‧上的适当保护 " , 7 

回顾〈〈关于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特别是国内和国际寄养和收养办法的社会和 

法律原则宣言》8、《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以及《在非 

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 

确认世 # ^国都 t生话在凝端困难情况的儿童 ,对这些需要绘予特别的照顾， 

充分考虑到每一民族的传统及文化价值对儿童保护及和谐发展的重要性， 

确认国际合作对于改善每一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儿童的生活条件的重要性， 

兹协议如下： 

第 一 部 分 

% 1 条 

为本公约之目的，儿童系指 1 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 

年年龄低于 1 8岁 . 

第 2 条 

1. 本公约締约国应尊重本公约所列举的权利，并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一儿 

童均享受此种权利，不因儿童或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财产、伤残、出生或其他身份而 

有任何差别. 

2 . 締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儿童得到保护，不受基于儿童父母、法定 

监护人或家庭成员的身份、活动、所表达的观点或信仰而形式 3的坡 « 鍩、罚 ‧ 

~ ~ ~ 同上，序言部分。 

8 第 4 1 / 8 5号决议，附件。 

， 第 4 0 / 3 3号决议，附件。 

'°第3318(xx:[X)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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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3 条 

1. 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 

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2 . 締约国承担确保儿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护和照料，考虑到其父母、法 

定监护人、或任何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为此采取一切适当的 

立法和行政措施。 

3. 締约国应确保负责照料或保护儿童的机构、服务部门及设施符合主管当局 

规定的标准，尤其是安全、卫生、工作人员数目和资格以及有效监督等方面的标准。 

第 4 条 

締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以实现本公约所确认的权利。 

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締约国应根据其现有资源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并视需要 

在国际合作范围内采取此类措 ; f e > 

笫 5 条 

締约国应尊重父母或于适用时尊重当地习俗的大家庭或社会成员、法定监 

护人或其他对儿童负有法律责任的人以符合儿童不同阶段接受能力的方式适当指导 

和指引儿童行使本公约所确认的权利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第 6 条 

1. 締约国确认每个儿童均有固有的生命钇 

2 . 締约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存活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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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1 .儿童出生后应立即登记，并有自出生起获得姓名的权利，有莸得 W赖的权 

利，以及尽可能知道谁是其父母并受其父母照料的权利。 

2 .締约国应确保这些杈利按照本国法律及其根据有关国际文书在这一领域 

承担的义务予以实施，尤应注意不如此儿童即无国籍之情形. 

第 8 条 

1. 締约国承担尊重儿童维护其身份，包括法律所承认的国籍、姓名及家庭关 

系而不受非法干扰的权利 . 

2. 如有儿童被非法剥夺其身份方面的部分或全部要素，締约国应提供适当协 

助和保护，以便迅速重新确立其身份. 

笫 9 条 

1. 締约国应确保不违背儿童父母的意愿使儿童与父母分离，除非主管当局按 

照适用的法律和程序，经法院审查，判定这样的分离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而确有必 

要.在诸如由于父母的虐待或忽视、或父母分居而必须确定儿童居住地点的特殊情 

况下，这种裁决可能有必要. 

2. 凡按笫 1款进行诉讼，均应给予所有有关方面以参加诉讼并阐明自己意见 

之机会. 

3. 締约国应尊重与父母一方或双方分离的儿童同父母经常保持个人关系及直 

接联系的杈利，但违反儿童最大利益者除外. 

4. 如果这种分离是因締约国对父母一方或双方或对儿童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诸如 

拘留、监禁、流放、驱逐或死亡（包括该人在该国拘禁中因任何原因而死亡）所致， 

该締约国应按请求将该等家庭成员下落的基本情况告知父母、儿童或适当时告知另 

一家庭成员，除非提供这类情况会有损儿童的福化締约国还应确保有关人员不致 

因拔出这类请求而承受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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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 ^ # 9 条 S i ; ^ 听 定 纟 义 : ？ " ， 对 亍 儿 3 或 其 父 母 弄 求 入 : ^ 

^开一浠约 H I以 3 " ^：^人 a S的申 i t ,纟？约: H i i以积^的人道主义 3度迅 i ^ r i ^办 

^缔约 : H还 i i i L ^保申请入及其 J l i Ç J t员不致 S缇 2这# ^请求承受不利后呆. 

2 . 父母.t,,£不同IIJ^H^儿童，除特殊情况以外，应有杈同父毋,7方21常保 

人关系和直;^联系.为北目的，并按照:19条第2|t听规定的纟f约！！！的义务， 

締约 m应尊重儿童及其父母^开包括其本 H在内约 ' . é诃 i l i E和进入其本！ i É5;R利. 

鬲亓仏(可 g l ^的杈， i只应受法律贷规定并为保护安全、公共，、序、公共生或 

道德、或他人的杈利和自白所必眘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杈利不相抵触的限制约 

第1 1条 

1. 締约国 E ^ m M制止非法将儿童移转 m外和不使这回本国的行力 . 

2, 为 此 目 締 约 囯 应 致 力 締 结 m 或 多 边 协 定 或 加 入 现 有 协 定 

第 1 2 条 

1. 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约儿童有对影响到真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甴犮表 

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约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 

2. 为 ' 此目的，儿童特别应有机会在 ^响到的任何司法和行政诉讼中，以 

符合国家法律的诉讼规则的方式，直接或通过代表或适当机构陈述;I：见。 

第 1 3 条 

1 .儿童应有自由‧ ̂ 言 论 的杈利 , ； 此项权利应包 ^ 过 口头、书面或印刷、 

艺术形式或儿童所逸择的任#其他媒介寻氣接受和传递各种' I言息和思想的自由. 

而不论 S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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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项权利的行使可受某些限制约束，但这些限制仅限于法律所规定并为以 

下目的所必胬： 

(a) 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或 

(b) 保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第 1 4条 

1. 締约国应尊重儿童莩有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2. 締约国应尊重父母.并于适用时尊重法定监护人以符合儿童不同阶段接受能 

力的方式指导儿童行使其杈利的杈利和义务. 

3. 表明个人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受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公共安全、秩序、 

卫生或道德或他人之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这类限制约束。 

第 1 5条 

1. 締约国确认儿童M结社自由及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 

2. 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非符合法律所规定并在民主社会中为 

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 

'义W。 

第 1 6条 

1. 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 

受非法攻击. 

2. 儿童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类干涉或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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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7 条 

締约国确认大众传播煤介的重要作用，并应确保儿童能够从多种的园家和囯际 

来源获得信息和资料，尤其是旨在促进其社会、精神和道德福祉和身心健康的信息 

和资料.为此目的，締约国应： 

( a )鼓励大众传播媒介本着第 2 9条的精神散播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有益于 

儿童的信息和资料； 

0 ) )鼓励在编制、交流和散播来自不同文化、国家和国际来源的这类信息 

和资料方面进行国际合作； 

( 0 )鼓励儿童读物的著作和普及； 

(d) 鼓励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注意属于少数群体或土著居民的儿童在语言方 

面的需要； 

(e) 鼓I；很据第1 3条和第 1 8条的规定制定适当的准则，保护儿童不受 

可能损窨其福祉的信息和资料之署。 

第 1 8条 

1. 締约国应尽其最大努力，确保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共同责任 

的原则得到确父母、或枧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定监护人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 

首要贵任。儿童的最大利益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 

2. 为保证和促进本公约所列举的权利，缔约国应在父母和法定监护人履行其 

抚养儿童的责任方面给予适当协助，并应确保发展育儿机构、设施和服务. 

3. 締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就业父母的子女有权葶受他们有资格得5'， 

的托儿服务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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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9条 

1. 締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 

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詧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 

摧殘、伤瞢或凌辱，忽枧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 

2. 这类保护性措施应青包括采取有效程序以建立社会方案，向儿童和负责 

照管儿童的人提供必要的文助，采取其他预防形式，查明、报告、查询、调查、处 

理和追究前述的虐待儿童事件，以及在适当时进行司法于预. 

1. 暂时或永久 E离家^环境的儿童，或为其最大利益不得在这种环 i î中继续 

生活的儿童，应有权得到[1家的特别保护和协助. 

2. 締约国应按照本HI法律确保此类儿童得到其他方式的照，、。 

3. 这种照顾其他;-1、，包括寄养、伊其i兰法的"卡法拉"（监护）、收养或 

者必要时安置在适当的育儿机构中。在考虑^决办法时，应适当注;€:有必要便儿童 

的i云养数育具有连^恒牙3注: 1:儿童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背景. 

第 2 1条 

凡承认和（或)i午可收养制度的囯家应确保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并应： 

(a) 确保只有经主管当局莰照适用的法律和程序并很据所有有关可靠的資 

料，判定鉴于儿童有关父母、亲属和法定监护人方面的情况可允许收 

养，并且判定必要时有矢人士巳根据可能必要的辅导对收养表示知憒 

的同 : 方可批准儿童的收奍； 

(b) 确认如果儿童不能安置于寄养或收养家庭，或不乂任诃运当的方式 

在」国加以照料,跨国收养可視为照料儿童的一个替代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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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确保得到跨国收养的儿童莩有与本国收养 ^ 当 之 保 障和标准； 

( â )采取一切运当揞施确保跨国收养的安排不致便所涉人士获得不正当的 

财务收 ^ ; 

( e )在适当时通过締结双边或多边安排或协定促成本条的目标，并在这一 

范围内^力确保由主管当局或机构负贲安排儿童在另一国收养的事宜. 

第 2 2条 

1. 締约 H I应采取适当施，确保申请难民身份的儿童或按照适用的国际法或 

国内法及程序可枧为难民的儿童，不论有无父母或其他任诃人的陪同，均可得到适 

当的保护和人遛主义授助，以莩有本公约和该有关国家为其缔约国的其他国际人权 

或人道主义文书所《^定的可逗用权利。 

2. 为此目的，締约国应对联合国和与联合国合作的其他主管的政府间组织或 

非政府组织所作的任何努力提供其认为适当的合作，以保护和摱助这笑儿童，并为 

只身的难民儿重追寻其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以 ,得必要的消息便其.家庭闭聚， S 

寻不着乂母或其lit家袞成员的'i况下，也应f爻该儿童获得与其他任诃由于任何'系因 

而永久或5^时Si离衮庭环埂的儿重按照本公约的规定所得到的同杵保护， 

第 2 3条 

1. 締约国确认身心有残疾的儿重应葛 Ê在确保其尊严、促进其自立、有利于其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下莩有无实而适当的生活， 

2. 締约国确认残疾儿童有接受特别照顾的; R利.应鼓励并确保现有资源? â 

围内.依据申请.斟酌儿童的憒况和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照料人的情况.对合格儿童 

及负贵照料该儿童的人提供後助。 

3. 鉴于残疾儿童的特珠需要，考,il到儿袁的父母或其他照料人的经济憒况. 

在可能时应免费提供按照第 2款给予的援助，这些後助的目的 S是确保残疾儿童能 

有效; à莸得和逢受教育、坛 i l i i、保健服务、康复.务、就业准备和娱乐机会，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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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应有助于该儿童尽"SHE充分地参与社会，实现个人发展，包括其文化和精神方面 

的^展， 

4.缔约国应本着iiilî、合作棺神.在预防保健以及残,、儿童的医疗、心垤治疗 

和功能治疗领域從进交换适当资料.包括玟播和获得有矢;^复数肓方法和职业服务 

方面的资料，以期使纟f约国能够在这些领域 1 : 4高其能力和技术并扩大其经验。& 

方面，应特别考if、到^展中:i家的^要. 

第 2 4 条 

! . .締约: H确认儿童有杈莩有可达到最高标准的健康，并享有医疗和康复设 

；j|,締约H应努力确保没有任诃儿童被剥夺莸得这种保健服务的权利， 

2. 締约m应纹力;jf;分实現::Î一^利.特别是应采取适当碏？玄，以 

(a) 氐耍幼儿死亡率； 

(b) 确保向所有儿童提侯必要的医疗助和保健，恻重炙畏初级保健； 

(C)佘:5病和蓄养不良il象.包括£初级肾、建ré;围内利用?;；丄有可得的忮 

rit和-1供艽足的't养食品和:f洁饮水，要考《到环境污染的危P主和风 

险； 

(2) 赤母亲得到适当的产前和产后保健； 

(sj Î月保向钍会谷「介层、特别是向乂母和儿童介绍有矢儿置保:;Î和蓄养、 

母乳育嬰点、个入卫生和环埂卫生及?方止^外,故 S 3 £、本知识，使 

他们得到这方H的教肓并？助他 in应用这种^本知识； 

U)开展âsr;r?t、对父母的指导:乂及计划生育教肓和服务. 

3. 締约！Hil致力采取一切有效和适当的措施，以期/安除对儿童ît聚有罟的传 

i-u习俗. 

4. 纟^约国承担!^进和鼓励！]际合作，以S3逐步艽分实現本条所Î尤认的权利， 

^ 方 B . 应 特 别 考 i S 到 中 3 : 的 ^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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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5条 

締约国确认在有关当局为照料、保护或治疗儿童身心健康的目的下受到安置的 

儿童，有权获得予的治疗以及与所受安置有关的所有其他情况进行定期审查， 

第 2 6条 

1. 締约国应确认每个儿童有权受益于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并应根据其国 

内法律采取必要措施充分实;这一权利。 

2 . 煶供福矛!I时应酌情考虑儿:Ê及负有rî养儿童义务的人的经济情况和环 

以及与儿童提出或代其提出的福禾 J申请有关其他方面因素。 

笫 2 7汆 

1. ^约117考认每个儿童均有力J(享有足以'f€进其生埕、心理、>J^f.道B和社 

会 发展生活永平。 

2 . 父 母 或 其仫负责 , : 1儿人负有在其能力经济条件许可范菌内确保儿 

童发展所需生活条件 E ?首^赏任。 

3. 缔 约 国 按 照 本 国 条 件 并 其 能 力 范 围 内 ， 应 釆 取 适 当 措 施 帮 助 父 母 

或其他负责照頭儿童Éi)人实^1此:；izi^利，并在需旻时提供4》质援助禾n支助方累，特 

别 是在营养、衣着住房方 0。 

4. 締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 ^向本 m境内或境外儿童父母或其他对儿童 

负有经济责任的人追索儿童的iTi养费。尤其是，遇对儿童负有经济责任的人住^£与 

儿童不同的国家的情况时，締约 i l应促进加入国际协定或缔结此矣协定以及作出其 

«当安i：〗h. 



À/44/7 36 

C h i n e s e 

Page 17 

第 2 8条 

1. 缔约 I S î l认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为在机会均等的上 i l步实现此项权 

利，令约HI尤应： 

( a )实现全面的免费义务小学教育； 

0^)鼓励发展不同形式的中«育、包括普通和职业教育,使所有儿童均能享有 

和接受这种教肓，并采取适当措施，诸如实行免费纹肓和对有需要的 

人煶供漳贴； 

(C) UtItS力以一切适当方式使所有人均賓受咼等绞肓的+^"1会； 

( û )便所有儿 S 均能得到 e r f 旁 3职业方 S的茅 3
i l导； 

(e)采取措》y之,f学生按时出i》^3降低n学率. 

2 . 约ii应采取一切适当搢；^, ^保学校执行纪律É:)方式《合儿童S3人格尊 

严 及 本 公 约 定 。 

3. 錄约国应进矛;3鼓，^有关教肓葶项方面的S际合作，特别着〖艮于在全世界 

消灭§《；与文盲，并1；^利:科技知识矛 3G代教学方^。在这万3,应特男3考虑到 

发；、PIS家霄旻。 

第 2 9 条 

1 .纟，约 £一致认为 3肓儿童目的是： 

( a )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相身心能力； 

培养对人基本自由以及《联合囯宪章》所载各项原则的尊重； 

(C)培养对儿童的父母、儿童自身的文化认同、语言相价值观、儿童所居 

住国I：的民族价值观、其原藉国以及不同于其本11]的文明的尊重； 

(à)培养儿Ê本着各国人民、族裔、民^<^0宗教群f:^:.〖及原为土著居民的 

Atfel，线和平、宽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神，在êi由社会圼过有责 

任 ^ 生活； 

( e )培养对 É ] f : i l ; f i g É 3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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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本条或第 2 8条任何部分的解释均不得干涉个人和团体建立^指导' 1 ^肓 

机构的自由，但须始终道守本条第 1款载列的原则，并遵守在这类机抅中实行的 

育应符合国家可能规定的崁诋限度标准的要求. 

第 3 0条 

在那些存在有在族裔、宗教或语言方面属于少 ^人或原为土著居民人的 H家 

不得剝夺属于这种少数人或愿为土著居民的儿童与其群体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 

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并举行宗教仪式、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第 3 1条 

1. 締约国确认 A t有权享有化 t和闲暇，从箏与 X 4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 

活动，以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和艺术活动。 

2 . 締约国应尊重并促 i ^ L童充分参加文化和艺术生活的权利，并应鼓励提供 

从事文化、艺: ^娱乐和休闲活动的适当和均等的机会。 

第 3 2条 

1. 締约国确 i U L童有权受到保护，以免受经济剥削和从事任何可能妨碍或影 

响儿童教育或有害儿童健康或身朱心理、精神、道德或社会发展的工作。 

2 . 締约国应采取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搢施确保本条得到执行.为此目的 

并鉴于其他11际文书的有关规定，締约国尤应： 

(a) 规定受雇的最低年龄； 

(b) 规定有关工作时间相条件的适当规则； 

( C )规定适当的惩罚或其他制裁措施以确保本条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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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3条 

缔约g !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立法、行政、社会和么 1肓搢施，保护儿â不 

致非法使用有关IiFî、¦r约中界定的庥辞药品和精神药.1^并防止利用儿童从；，卞法 

生产和钣运此类药物。 

第 3 4条 

締约国承担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色情剝削 f n性侵々 ' i i之窨，为此目的，缔约 

11尤应采取一切适当的国家、双边和多边措施，以防止： 

( a )引诱或强 i U L童从筝任何非法的性活动； 

利用儿童卖淫或从亭其他非法的性行为； 

( C )利用儿童进行淫秽表演和充当淫秽题材。 

第 3 5条 

締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囯家、双边和多边搢施，以防止为任何目的戎以任何 

形 式 诱 拐 、 买 卖 或 贩 童 。 

第 3 6条 

締约11应保护儿童免遭有损儿童福利的任何方面的一切其他?式的剝削之害。 

第 3 7条 

缔约国应确保： 

( a )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n.对未:育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5?j或无释放可能的无.切？t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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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 E S逮捕、拘^或监禁应 

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 

( C )所有被剝夺自由的儿童应受到人道待遇，其人格固有尊严应受尊重， 

并应以考虑到其年龄之需要的方式加以对待。特别是，所有被剝夺自 

由的儿童应同成人隔开，除非认为反之最有利于儿童，并有杈通过信 

件和探访同家人保持联系，但特珠憒况除外； 

( â )所有被剝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杈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缓助，并有/ 

向法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剝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 

异议，并有杈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 

第 3 8条 

1 . 締约国承担尊重并确保尊重在武装冲突中对其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中 

有关儿童的规则。 

2 . 締约国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未溝 1 5岁的人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3. 締约国应避免招募任何未满 1 5岁的人加入武装部队。在招募已满 1 5岁 

但未满 1 8岁的人时，締约国应致力首先考虑年龄最大者. 

4 . 締约国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规定它们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人口的义务, 

应采取一切可行搢施确保保护相照料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 

第 3 9条 

締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促使遭受下述情况之窨的儿童身心得以康复并重 

返社会：任何形式的忽视、剝削或凌辱虐待；酷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或武装沖突.此种康复和重返社会应在一种能促 î i A童 

的健康、自尊相尊严的环境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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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0 条 

曰 

1. 締约国确认被指称、指控或认为触犯刑法的儿童有权得到与促逬其尊严相 

价值感并增强其对他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相一致的侍遇，这种待遇应考虑到 

其年龄和促逬其重返社会并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愿望， 

2. 为此目的，并鉴于国际文书的有关规定，締约国尤应确保： 

(a) 任何儿童不得以行为或不行为之时本国法律或11际法不禁止的行为或 

不行为之理由被指称、指控或认为触犯刑法； 

(b) 所有被指称或指控触犯刑法的儿童至少应得到下列保证： 

H在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视为无罪； 

迅速直接地被告知其被控罪名，适当时应通过其父母或法定监护 

人告知，并获得准备和提出辩护所需的法律或其他适当协助； 

要求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或司法机构在其得到法律或其他适当协 

助的情况下,通过依法公正审理迅速作出判决，并且须:f其父母或法 

定监护人在场，除非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特另1]^考 

虑到其年龄或状况； 

不得被迫作口供或认罪；应可盘问或要求盘问不利的证人，并在 

平等条件下要求证人为其出庭和接受盘问； 

若被判定触犯刑法，有权要求高一级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或司法 

机构依法复查此一判决及由此对之采取的任何措施； 

若儿童不懂或不会说所用语言，有权免费得到口译人员的协助； 

其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 

3 . 締约国应致力于促进规定或建立专门适用于被指称、指控或确认为触犯刑 

法的儿童的法律、程序、当局和机构，尤应： 

( a )规定最低年龄，在此年龄以下的儿童应视为无触犯刑法之行为能力； 

m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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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适当和必要时，制订不对此类儿童诉诸司法程序的措施，但须充分 

尊重人权和法律保障. 

4 .应采用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相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 

宵相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 3 1 X童的方式符合其 

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 

第 4 1 条 

本公约的任诃规定不应影响更有利于实童权利且可能载于下述文件中的饪 

诃 膨 

( a )缔约国的法律；或 

0 »对该国有效的国际法， 

第 二 部 分 

第 4 2 条 

締约国承担以适当的积极手段，使成人和儿童均能普適知晓本公约的原则和规 

第 4 3 条 

1. 为审査締约IS在覆行恨据本么,所承担的义务方面取得的进展，应设立儿童 

权利委员会，执行下文所规定的职能. 

2 . 委员会应由 1 0名品德鬲尚并在本公约所涉领域具有公认力的专家组成. 

委员会成员应由締约国从其 I I民中选& ,并应以个人身份饪职，伹须考虑到公平地 

域分配原则及主要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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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员会成员应以无记名表决方式 "约国提名的人选名单中选举产生 .每 

一締约国可从其本国国民中提名一位人选. 

4. 委员会的初次选举应最迟不晚于本公约生效之日后的六个月逬行，此后每 

两年举行一次.联合国秘书长应至少在选举之日前四个月函请締约国在两个月內提 

出其提名的人选.秘书长随后应将已提名的所有人选按字母顺序编成名单，注明 

提名此等人选的締约国，分送本公约締约国. 

5. 选举应在联合国总部由秘书长召开的締约国会议上进行.在此等会议上， 

应以三分之二締约国出席作为会议的法定人数，得票最多且占出席并参加表决缔约 

国代表绝对多数票者，当选为委员会成员. 

6. 委员会成员任期四年.成员如获再次提名，应可连选连任‧在第一次选举 

产生的成员中，有 5名成员的任期应在两年结束时届满；会议主席应在第一次选举 

之后立即以抽筌方式选定这 5名成员. 

7. 如果委员会某一成员死亡或辞职或宣称因任何其他原因不再能履行委员会 

的职责，提名该成员的締约国应从其11民中指定另一名专家接替余下的任期，但须 

经委员会批准. 

8. 委员会应自行制订其议事规则. 

9 . 委员会应自行选举其主席团成员，任期两年. 

10. 委员会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总部或在委员会决定的任何其他方便地点举行. 

委员会通常应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委员会的会期应由本公约缔约国会议决定并在必 

要时加以审査，但需经大会核准， 

11.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委员会有效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职贲提供必要的工 

作人员相设施， 

12. 根据本公约设立的委员会的成员，经大会核可，得从联合国资源领取薪酬, 

其条件由大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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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4 条 

1 .締约国承抠按下述办法，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交关于它们为实 

现本公约确认的权利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关于这些权利的事有方面的进展情况的报告; 

(a) 在本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两年内； 

(b) 此后每五年一次. 

2 .根据本条提交的报告应指明可能影响本公约规定的义务履行程度的任诃因 

素和困难，报告还应载有充分的资料，以使委员会全面了解本公约在该国的实施情 

3. 締约国若已向委员会提交全面的初次拫告，就无须在其以后按照第 1款 ( b ) 

项提交的报告中重复原先已提供的基本资料. 

4. 委员会可要求締约国进一步提供与本公约实施情况有关的资料. 

5 . 委 员 会 应 通 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每两年向大会煶交一次关于其活动 

的 紘 

6. 締约国应向其本国的公众广泛供应其拫告. 

笫 4 5 条 

为促逬本公约的; W效实施和鼓励在本公约所涉领域逬行国际合作： 

( a )各专门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应有权派代表列席 

对本公约中属于它们职责范围内的条款的实施情况的审议 .委员会 

可邀请各专门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它可能认为合适的其他有 

关机关就本公约在厲于它们各自职贵范围内的领域的实施问题提供专 

家意见‧ 委员会可邀请各专门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其 

他机构就本公约在属于它们活动范围内的领域的实施情况提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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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机抅转交締约！]要求或说明需要技术咨询或援助的任何很告以及委员 

会 就此类要求或说明出的任何意见建议； 

(C ) m会可建议大会请秘书长代表委员会对有关儿童权利的具体问题进 

行研究； 

( d )委员会可裉据依照本公约第 4 4和 4 5条收到的资料提出提议和一般 

性建议.此类煶议和一般性建议应转交有关的任诃締约国并连同締约 

国作出的任何评论一并报告大会， 

第 三 部 分 

第 4 6 条 

本公约应向所有11家开放供签署. 

第 4 7 条 

本 公 约须经批批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第 4 8 条 

本公约应向所有国家开放供加入，加入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第 4 9 条 

1 .本公约自第二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后的第三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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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 ‧本公约对于在第二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后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 

自其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的第三十天生效. 

第 5 0 条 

1 .任何締约国均可提出修正案，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立即将提议 

的修正案通知缔约国，并请它们表明是否赞成召开缔约国会议以审议提案并进行表 

决.如杲在此类通知发出之日后的四个月内，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締约国赞成召开这 

样的会议，秘书长应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会议.经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締约国多 

数通过的任何修正案应提交大会批准。 

2 . 根 据 水 条 第 1款通过 â M条正案若莸大会批准并为締约国三分之二多 

数所接受，即行生效. 

3 .修正案一旦生效，即应对接受该项修正案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其他缔约 

国则仍受本公约各项条款和它们已接受的任何早先的修正案的约束. 

第 5 1 条 

1. 联合国秘书长应接受各国在批准或加入时提出的保留，并分发给所有国家. 

2 . 不得提出内容与本公约目标和宗旨相抵触的保留. 

3 . 缔约国可随时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通知，请求撤销保留，并由他将此情况 

通知所有国家.通知于秘书长收到当日起生效. 

笫 5 2 条 

缔约国可以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 

退约即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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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3 条 

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公约的保管人. 

第 5 4 条 

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应交存联合国秘书" ^ 

下列全杈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1 9 8 年 月 ⋯ ⋯ 日 订 于 • 




